
中國商務部等六部門聯合發佈 《關於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嚴格落實監管要求的通知》 

資料蒐集：上海代表處 

中國大陸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等六部門聯合發佈

《關於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嚴格落實監管要求的通知》（商財發〔2021〕39 號，以

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規定，將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範圍擴大至所有自貿試驗

區、跨境電商綜試區、綜合保稅區、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保稅物流中心（B 型）所在城

市（及區域）。今後相關城市（區域）經所在地海關確認符合監管要求後，即可按照《商務部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海關總署 稅務總局 市場監管總局關於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監管有

關工作的通知》要求，開展網購保稅進口（海關監管方式代碼 1210）業務。《通知》要求，各

試點城市要切實承擔主體責任，嚴格落實監管要求，及時查處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外開展“網

購保稅+線下自提”、二次銷售等違規行為，以確保試點順利推進，促進行業規範健康持續發

展。 

 

在“鼓勵創新、包容審慎”的監管指導原則下，中國大陸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監管大致經歷

了兩個階段。一是從 2016 年 5 月開始實行“暫按個人物品監管”的過渡期安排；二是 2018

年 11 月大陸六部門首次印發《關於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監管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

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按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監管，不執行首次進口許可批件、註冊或備案要

求，並在北京等 37 個城市試點運行，保證了過渡期後監管安排的連續穩定。2020 年，跨境電

商零售進口試點進一步擴大至 86 個城市及海南全島。 

 

近年來，跨境電商成為中國外貿發展新的增長點，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據中國大陸商務部資料顯示，2010 年以來，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行業的交易規模幾乎保持了

20%以上的增速。2020 年中國大陸跨境電商進出口 1.69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了 31.1%。其

中，出口 1.12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40.1%；進口 0.57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16.5%，仍有較大

增長空間。根據中國大陸企業的出口基本面以及海外對中國大陸零售商品的依賴度，前瞻產業

研究院初步估計，未來 6 年中國大陸跨境電商仍將保持 12%的年均複合增速，到 2026 年交易

規模將達到 26 萬億元人民幣左右。 

 

進一步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主要是由中國大陸境內實際消費需求決定的。早在 2019

年 8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就提出要滿

足消費者對優質國外商品消費需求。統籌考慮自貿試驗區、綜合保稅區發展特點和趨勢，擴大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城市範圍，調整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近年來，隨著中國大

陸居民收入水準逐步提高，消費升級現象凸顯，進口特色、高端產品成為滿足大陸消費升級的

重要手段。在傳統進口方式基礎上，積極發展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可以帶動擴大優質商品進口

規模，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此外，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的擴容將促進中國大陸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試點地區

開展網購保稅進口業務，將節省跨境電商物流成本，縮短跨境電商物流時間，有利於促進農產

品特別是生鮮農產品跨境電商業務，也有利於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的退換貨，提高消費者滿

意度。 

 

同時，中國大陸擁有全球具成長性的內需市場，對於海外出口企業來說，一部分企業也會把握

住這一商機，擴大對中國大陸出口、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力度，也會更加重視跨境電商零售業

務發展，與中國大陸進口企業對接，從而推動中國大陸擴大進口規模。 

 

此次擴張也是對之前公佈相關政策的落實和延續。2019 年 1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佈《關於

促進綜合保稅區高水準開放高品質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逐步實現綜合保稅區全面適用跨

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2019 年 12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佈《關於同意在石家莊等 24 個城市

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提出對具備監管條件的綜合試驗區，研究納入跨境電

子商務零售進口試點範圍。2020 年 11 月，大中國陸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也曾表示，將統

籌考慮自貿試驗區、跨境電商綜試區、綜合保稅區等建設情況，研究將具備條件的城市納入跨

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範圍。隨著跨境電商快速發展，  

 

下一步，中國商務部等六部門將繼續密切關注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發展，積極加強業務交流指

導，支持試點城市開展業務，充分發揮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積極作用，帶動擴大優質商品進口，

更好服務構建以中國內部大循環為主體、內部和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 

 


